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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物流形》「 物」一辭的釋讀與釋名

陳燿森

前言

本文是筆者對《上博七． （同）物流形》其內涵思想一些研究的開場篇。文

題原出於撰寫中論《易》長文其中的一篇附論。（餘分別為：「《大一生水》“君

子知此之謂〔知道，知道之謂聖〕”說」、「論清華簡《保訓》的中」、「論“大衍

之數”非五十五」）今獨特闢出成此新篇，想先和大家研究關於《 （同）物流

形》和《大一生水》的一些樞要問題。

一. 「 」（上凡下口）字宜讀為「同」

王連成先生在〈《上博七．同物流形》：開篇釋義〉中有謂：「從字形來看，釋

“ ”為“同”毫無異議，關鍵在於釋義。」〔1〕

有關學界對「 」字的讀法，據顧史考先生的一項綜述（恕筆者貪方便），竹

簡整理者曹錦炎先生是視之為「凡」字繁構；復旦讀書會則因於《周易．彖傳．

乾》有「品物流形」一句而逕讀為「品」。而王連成先生又認為此乃「戙」字，說

「同」之本義「是古人鑄造銅鐘所用的模具」，「戈」旁則是其鑄造成品之一，整

個字在此「表示『鑄造』的含義」。對於王說，顧氏謂若依循王的思路，則將「 」

讀為「范/範」可能更佳。固因這同樣具有道理，但「範物流形」或「範物流型」

的讀法，極其形象，很有說明價值。不過顧氏覺得王說仍有欠通達處，而復旦「品

物」與「凡物」的差別又不大，「凡物」一辭亦見於文獻，故仍照原釋文認為「即

『凡』字」讀為「凡」。〔2〕

對於目前學者多傾向於「凡」的讀法，本文的態度是有所保留。因認為這釋讀

難以切要跟進文義。而「品物」的說法亦然。「戙」字則嫌走了偏鋒。愚見是，「 」

簡單說即今的「同」字，此處不宜視作「凡」的繁構。

「同物」在此佚簡中是涵具廣、狹兩義：一指同為物，共為物；一指同一物類，

例如開篇的「 （同）物流形，奚得而成」，轉到第 2簡中的「民人流形，奚得而

生」，就可作點明的顯例。所以簡文最後說：「大之以知天下，小之以治邦。」首

與尾，成了隱而顯的呼應。

命題「同物流形」的「同物」，若然被派生為整體性的「凡物」，便僅屬「同為

物」這「品物」的基層面，也即《管子》所說「凡萬物陰陽」這「物生有兩」的

同層次，未能進而涵蓋更高的層義，把人中的君子提升到「人有中曰參」（《逸周

書．武順》）這知所講重「慎其獨」的思想層面和品別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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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天問》開篇即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又問：「陰陽三合，何本何

化？」這就昭顯了人的思想價值，屬萬物之靈的層次。

所以《管子．樞言》曰：「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參視意指不但看到中道，同

時能以中道視物），〔3〕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

而「同物」一詞所具的廣、狹兩義，也可讓我們看到身為萬物之靈的人，在天

地之間萬物之中，是如何有其特殊重要的地位。

不過若單從《同》文開篇的「同物流形，奚得而成」這兩句話，是看不出「同

物」與「凡物」有何不同。除非看下去：「流形成體，奚得而不死？」「流形成體，

奚失而死？」則簡文的三個中心思想：「一」、「五」、「吾」，在此陰陽對顯之間所

起的暗湧，「同物」一詞中所透出那種得生為人的自貴與自惜之感覺，如孔子所說

的：「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論語．雍也》），而要建立人之道，對人品

格得有要求，以及對人文精神的嚮往與期待，已然是呼之欲出！

事實此篇簡文雖以發問開篇，卻不設問之曰，也沒依文例即用上「聞之曰」；

反而把這落點選在同是物而最終能成為萬物之靈的人類處，用「有聞而說之」的

方式，取《左傳》成公十三年載劉康公：「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這話，

而設立第一個「聞之曰」；這分明有意點出，「同物」一詞義，既可用指一眾物類，

例如「品物」；也可用指同一物類，例如人之有吾我有吾類、我類，物之有其類其

事等；於是物與物事之在百物中，經於人又可另賦出新的生命和意義。而這也就

是簡文所說的「大之以知天下」。所以簡文開篇於「同物流形，奚得而成」下，緊

跟着又發問說：「流形成體，奚得而不死？」這是隱指正因為有了人，就有「谷神

不死」（老子語），就知百物如何得以不死（第 25 簡：「百物不死如月」）。而谷神，

就關乎數符五字中那最具原始形態的X，〔4〕乃出於「天降五度」。其「質始」是

特具「左右之情」而「見端」，終則能「有情有信」而「見獨」「見（現）本分」

成「五正」，得「配天」成為中正法度者！（釋義見本文《續篇》）

《同物流形》思維的要緒在「本末」問題上，是天本人末。而人的務本要在「察

一」、「尚一」於天，而非「為一」(見《鶡冠子．兵政》)徒變為其一。那是「執中

無權」，既易促成性惡，又容易流為以一貫之的「執一」，終極成為孟子所狠批的：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盡心上》）。這便是聖人

的知天道。所以孔子說「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荀子．天論》則稱「從

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謂「錯人而思天（荀子就因此批評莊子『蔽於天

而不知人』），則失萬物之情」，並強調聖人此一體悟為：「唯聖人為不求知天」。因

由人左右手各五指的形態，已可察知不中不正也是自於天道。因此郭店簡《尊德

義》有謂：「察者出（『察』字從李零先生讀），所以知己。知己所以知人；知人所

以知命，知命而後知道，知道而後知行。」《鶡冠子．兵政》則說：「若達物生者，

五尚一也。」

（按：這「一」乃指中正。此中正上天是以天地表。天地的由中道生物又以人能知和最足表。

聖王更是心之使身，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左右兩手顯出指疊能呈陰陽交衡之狀而成中正以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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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爻以六二、九五表，卦則是用〈乾〉仰上〈坤〉俯下這取象於 X之「五正」的《泰》卦以表。

《詩．曹風．鳲鳩》以「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表。老子以「谷神不死，

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下根」表。孔子以「言五之道一以貫之」的「中庸」表。子思於《中

庸》及竹簡《五行》以「君子慎其獨也」表。孟子於〈盡心上〉以「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及「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這與老子一樣，

同是取象於數符Ｘ之「五正」以表。莊子在〈逍遙遊〉則先取「齊諧」之名，再用「諧之言」虛

以為實，舉涵三之數以表徵〈乾〉卦象數，復以九與六之用作為用九用六，合十五成為三五之齊

諧，形成五的居於正中，乃以中正表。而顯然有受荀學影響的《同物流形》，則以「一生兩，兩生

三，三生四，四成結」表。集先秦諸子思想大成的荀子，於〈儒效〉篇的言「曷謂中」，則始見以

「禮義」表；並因於思孟言五行的序列為仁義禮智聖，禮居中，乃復變易「五行」之序成仁智義

禮聖，順之以民受天地之中，有義而生，便同樣可形成中正是經禮義表。而因上述的中正之道有

顯有隱，故荀子的言中正亦見有顯有隱。其於〈勸學〉便用「故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

防邪僻而近中正也」此數語以表。《鶡冠子．天權》有云：「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

營軍陳，士不失其宜。五度既正，無事不舉。」鄉與土有關；士之不失其宜即謂得其義，則行事

自是《荀子．正名》所稱的「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所以《荀子．儒效》說：「君

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 ，聲聞於天。』此之謂也。」）

是以《同物流形》的核心主題特重「內聖」的產生。而主脈思想之一的「五」

字，姑勿論它的雛形 X（一左一右兩筆呈交叉狀，關乎簡文之所謂「近之可見」者）最初是

如何產生，但終有既明且哲的聖人，能於它源遠流長的流形中，發現了哲理的天

地，領悟出中正，進而明悟道立於一（《說文》：「惟初大極，道立於一」）。於是聖人不

但「知『道』」，並在數符五的一些異體和變體的形象上（甲骨文、金文和數字卦中可

得見），讀出了甚麼是偏倚和過與不及這等不中不正，而知所守道，「允執厥中」。

這是因聖人能「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知人皆有十根指頭，長短不一，有過有不

及；指掌內外又同呈陰而帶陽，陽而帶陰之象。而左右五指，既有正直居中可顯

領導地位的（《鶡冠子．世兵》：「指天之指，與神同方。」「指天」意謂中指的詣

天），也有居中而見偏倚不正的；又有些生得正直但非居五之中位，亦有既不中又

偏歪扶不正的。凡此法度，皆有天意。故聖人「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易．繫辭

上》），百姓則日用而不知。而聖人既能「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

德也」（《易．繫辭下》），由是亦道出了「道」與「器」之間其形上與形下這關係

的密切。

故《莊子．天下》的稱「《易》以道陰陽」，這陰陽之義，相信還包括顯隱幽明

之道（《大戴禮記．曾子天圓》：「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

是故內景」），亦《易．繫辭下》所稱的「君子知微知彰」，「微顯闡幽」是也。

故《同物流形》開篇的不設聞而有問，例如：「既本〔5〕既根，奚後之奚先？

（謂陽既有其本，陰因亦有根，陰是如何後起生出？又如何得以『陰陽』之名而

稱先？）」當是表聖人能「聞而知之」，知天道者也。而所設問則喻出人類思想領

域的得以開拓，知識的躍進，皆源於有聖者智者之知。

白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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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物流形」句義的探析

「同物流形，奚得而成？」這話用語體表達，就是說同為物（大至普天下之物，

小至萬物中一物類），氣變流化成形，是怎得形成的？

《廣雅．釋詁》：「流，化也。」〔6〕而本文把「流形」解作氣變流化成形，一

是基於認為它與《周易．彖傳．乾》、《禮記．孔子閒居》、《管子．水地》所說的

「流形」，並無二致，皆與氣有關。〔7〕二是它與簡文所言及的「五氣」即「五」

之為氣，關係密切。三是認為《莊子．大宗師》的「遊乎天地之一氣。⋯⋯假於

異物，託於同體」及《莊子．天地》的「留動而生物（成玄英疏：『留，靜也。』陸德

明《釋文》：『留或作流』），物成生理謂之形」，以及《鶡冠子．泰錄》的「故流分而神

生，動登而明生，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這些話，皆可移作對「流形」一辭

的切要演繹。四是《易緯．乾鑿度》卷上之隱言於物，有謂：「根著浮流（鄭注：『根

著者，草木也。浮流者，人兼鳥獸也。』按水流雲飛，也是浮流之屬。若於《同物流形》來說，

則流是氣，浮是物，而可有「五」之為氣的顯於音例如德音、律音、樂音，成為言即如與簡文有

關的五方、五土、五穀、五味、五臭、五聲等等，皆帛書《要》所稱「五正之事」，亦《鶡冠子．

天權》所說的「五度既正，無事不舉」。而其所統類別，就莫不是流形而同體，是如《鶡冠子．世

兵》所稱的：「故神明錮結其纮，類類生成，用一不窮。」但凡此又是誰（《黃帝四經．十大經．

五正》：「黃帝問閹冉曰：『吾欲布施五正，焉止焉始』」）和有哪些人，使之成為公器（「孰為之公」）？

是則這「浮流」之於義，又可有顯有隱，有陰有陽，有廣有狹，互為表裡相實。而狹者例如言於

五的「吾」，孟子就有所謂「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廣者舉例「五行」，其箇中內涵，便有

多種，序次也不一。而這兩者出入相實的關係，在《荀子．王制》就有稱聖王用道「狹而廣」），

氣更相實。」

正因物是氣變流化而成形，故由同一物類，以至物類與物類之間，是都可產生

出同類、異類、相類、相異、同化、異化和對立轉化等的關係與現象，所以孔子

要強調「吾道一以貫之」。這固因「吾道」的隱義除可指「言五之道」外，當還因

為數符五字 X，勿論其上下兩端各加一筆仍為表五之數，就算上、中、下各添一

橫筆，也還是個吾道五，〔8〕都仍是 X的同物X的流形。不過，這樣問題便來了。

若然這 X本呈不規則狀，中正不全，則它雖仍可以是一筆過直曲相連寫出，也具

「左右之情（『情』字從鄔可晶先生讀；『左右』依整理者說是指方位）」；又其與五之數相

比，的確是少了一畫；但這卻不等於就是《同》文所稱的：「既成既生，奚寡而鳴

（『寡』字依王連成讀。句謂如何因寡少了卻能鳴道）？」因這只是「知一而不知道，故未

能裏也」（《鶡冠子．天權》），徒以一貫之，故容易失序而流於私。不比那「四成結」

而呈對頂等腰三角形，亦衡亦縱的「五」，是能上下（或前後）左右，「一以貫之」

地，釋出中正之道。而這道正為Ｘ的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乃所謂「二端者，神

之法也」（《鶡冠子．泰錄》），是「見獨」地「結於一」（按：「四成結」的「四」字由沈

培先生讀出；而四與五的關係則賴曹峰先生點破，皆甚有裨益於梳理文義。我們由是得理解並進

而知道何謂「奚寡而鳴」和「能寡言乎」，以及甚麼是「少徹」、「精白」或「人白」與「少成」

───此段文字待論）。它既能讓「天地立終立始」，是所謂「天地名字並立，故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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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不思相〔當〕（三句意謂等衡中正的Ｘ，不宜寫作十，因這便不足以生天生地。有關《大

一生水》這話其上下的文義，筆者會在本文《續篇》探討）」，而又可以形成天地人「三才」，

並足表徵「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且能統一矛盾，存異求同。故孔子要強調「吾道

一以貫之」。

由於「同物」具廣、狹兩義，廣義在天地萬物，狹義要在吾我吾人，而義又有

表裏之別。故「同」之為道，在文中便成為廣狹、陰陽、顯隱三方面意義的「合

會」（《說文》：「同，合會也」），「成和」而為一於中正。故簡文最後說：「一言而

年不窮，一言而有眾，一言而萬民利，一言而為天地稽。」「一言」〔9〕就是一句

話。它關乎其前的所謂「察此言，起於一端」。這話是「一」的宣言，說的是行中

正。此一中正之道，乃謂一能「終始如一」。而這「終始，一也」（《荀子．禮論》）

的任何一端或事端，又都可相對於另一端來說。因為這個「一」，其實是多方面意

義的結合，而情繫於中正。在荀子是把這「道貫」稱作「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

一而壹焉」（〈解蔽〉）。事實甲骨文的「同」字，也見有開口的同和覆嘴的同。〔10〕

道於物的這一「微而明」（《荀子．王制》），真可謂「神明博大以至約」矣！

所以荀子的言聖道不蔽，便有謂「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解蔽〉）。而「同物」

與「一言」兩者關係的密切，在收篇處更被推向高峯。作者特設最終一個「聞之

曰」，是聞道於其上。「上」乃指篇內那居於前而可「察」和能「得」的「一」，以

顯內聞上道即入聖之道；語境表出聖人是可內修而聞，「是所謂聞而知之，聖也。

聖人知天道也」（簡帛《五行》）。這同時亦反映出君子是可經內聞以形其「玉色」

與「玉音」，而「玉音，聖也」（簡帛《五行》）。這內聖乃所以臻外王之道，而有

所謂「濁明外景，清明內景」（《荀子．解蔽》）。故此《鶡冠子．泰錄》說：「內聖

者精神之原也，莫貴焉，故靡不仰制焉。」此「仰」，也就是《同物流形》稱「如

欲察一，仰而視之」的「仰」，乃指務本於天，由自身做起也。在孔子這就是所謂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續篇》將繼續探討「同物」之名實，兼談《同物流形》與《大一生水》中的

儒道關係。

〔1〕  簡帛研究網 2009 年 1 月 6 日。

〔2〕  顧史考：《上博七〈凡物流形〉上半篇試探》。復旦簡帛網 2009 年 8 月

23 日。

〔3〕  並可參看龐朴：《一分為三》之〈兩生而三視〉，書第 100-102 頁，深圳    

海天出版社，1995 年。

〔4〕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及姜寨仰韶文化遺址出土陶器上，已見刻有表

「五」數的形符Ｘ。（張立文《帛書周易注譯》第 3-4 頁。中州古籍出版

社）

〔5〕  「本」字從復旦讀書會及李銳讀。復旦簡帛網，2008 年 12 月 31 日。李

銳：〈《凡物流形》釋文新編（稿）〉，清華簡帛網 2008 年 12 月 31 日。又

本文所引文本，除參考自上述二版本外，於〔2〕所提顧氏的文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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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要的綜述，對遲遲才接觸，才開始間續研究《同》文的筆者，所給出

的助力，也是很大的。

〔6〕  吳國源引說謂「流為化，化即成」。〈《上博（七）凡物流形》零釋〉。清

華簡帛網 2009 年 1 月 1 日。

〔7〕  說見〔2〕之文。又顧文有謂：「戰國諸子之著亦多以『氣』的概念來形

容萬物生命之根源，此一『流』字亦同樣顯現出宇宙氣體在形成天地萬

物過程中的重要性。」

〔8〕  劉釗：〈甲骨文字考釋十篇〉。轉引自季旭昇：《甲骨文字根研究》，書第

546 頁，文史哲出版社，民國九十二年。

〔9〕  廖名春謂「四“言”字皆當讀為“焉”，相當於“乃”，“就”」。說

似是卻非。蓋苟如是，又何須用上「言」字，本義不就已足？

〔10〕 見〔1〕所言王氏之文。


